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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城市工业品贸易中心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云和县绿林幼教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景宁宇海幼教装备有限公司、浙江绿林文教用品有限公司、景宁华威教具有

限公司、杭州云标天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董凌宇、叶锦红、刘海华、刘伟华、李昌平、钭源凯、李尚会。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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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室内教器具 第 1 部分：木质桌椅、柜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幼教室内教器具 木质桌椅、柜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

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供3～6周岁幼儿使用的材料为木质的桌、椅（凳）、柜子的设计、制造和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3324—2017 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

GB/T 3976 学校课桌椅功能尺寸及技术要求

GB 6675.2—2014 玩具安全 第2部分：机械与物理性能

GB 6675.4—2014 玩具安全 第4部分：特定元素的迁移

GB/T 10357.1—2013 家具力学性能试验 第1部分：桌类强度和耐久性

GB/T 10357.2—2013 家具力学性能试验 第2部分：椅凳类稳定性

GB/T 10357.3—2013 家具力学性能试验 第3部分：椅凳类强度和耐久性

GB/T 10357.4—2013 家具力学性能试验 第4部分：柜类稳定性

GB/T 10357.5—2011 家具力学性能试验 第5部分：柜类强度和耐久性

GB 18580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量

GB 18584—2001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木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

GB/T 22048 玩具及儿童用品中特定邻苯二甲酸酯增塑剂的测定

GB 28007—2011 儿童家具通用技术条件

GB/T 31106 家具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测定

GB/T 35607—2017 绿色产品评价 家具

QB/T 4071 课桌椅

3 术语和定义

GB/T 3976、GB/T 31106和QB/T 4071中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技术要求

4.1 外观

应符合GB 28007—2011中4.2的规定。

4.2 尺寸及尺寸偏差

4.2.1 木质桌椅尺寸应符合表 1、表 2和图 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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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木质椅尺寸

项目
年龄

3～4岁 4～5岁 5～6岁
座面高（a） 250mm 270mm 290mm
靠背高（b） 465mm 495mm 525mm

靠背下边缘距离座面高度（c） 120mm 130mm 140mm
靠背上边缘距离座面高度（d） 220mm 230mm 240mm

座面有效深（e） 250mm 270mm 270mm

表 2 木质桌尺寸

项目
年龄

3～4岁 4～5岁 5～6岁
桌面高（f） 500mm 530mm 560mm

桌下净空高（g） 415mm 445mm 475mm

标引序号说明：

a——座面高；

b——靠背高；

c——靠背下边缘距离座面高度；

d——靠背上边缘距离座面高度；

e——座面有效深；

f——桌面高；

g——桌下净空高。

图 1 课桌椅尺寸

4.2.2 木质柜的尺寸应符合表 3 和图 2 的规定。

表 3 木质柜尺寸

项目 尺寸

柜高（h） 590mm 700mm 800mm

柜宽 300mm 300mm 300mm

柜长（i） 600mm 600mm 83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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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h——柜高；

i——柜长。

图 2 木质柜尺寸

4.2.3 产品的外形尺寸偏差为±5 mm，同批产品的外形尺寸允差为±2 mm。

4.3 形状与位置公差

应符合GB/T 3324-2017中5.2的规定。

4.4 表面理化性能

应符合GB 28007—2011中4.3的要求。

4.5 结构安全

4.5.1 边缘及尖端

4.5.1.1 产品不应有危险锐利尖端和危险锐利边缘，桌面、靠背和座面外角应经倒圆处理，且倒圆弧

半径应不小于 10 mm，或倒圆弧长不小于 15 mm。

4.5.1.2 木质产品的表面应进行处理，不应产生毛刺、裂纹等缺陷。

4.5.2 突出物

4.5.2.1 产品不应有危险突出物，所有零部件应无破损。

4.5.2.2 木质桌椅、柜子若有外漏装配五金，需下沉处理，避免产生触摸安全。

4.5.3 孔及间隙

按 5.5.3孔及间隙试验时，产品应满足以下要求：

a) 产品刚性材料上，深度超过 10 mm 的孔及间隙，其直径或间隙应小于 6 mm 或大于等于 12 mm；

b) 产品可接触的活动部件的直径或间隙应≤5 mm 或≥12 mm。

4.6 防滑性能

桌脚、椅脚滑动阻力应≥8 N。

4.7 力学性能

4.7.1 木质桌椅的力学性能应符合表 4 的要求。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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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力学性能

序号 项目 要求

1

木质桌

桌面垂直静载荷

1.应无断裂或豁裂；

2.用手揿压各部件应无永久性松动；

3.零部件应无严重影响使用功能的磨损或变形；

4.五金连接件应无松动；

5.活动部件的开关灵便。

2 桌面垂直耐久性

3 桌面垂直冲击

4 桌腿跌落

5 桌面水平静制载荷

6

木质椅(凳)

椅子向前倾翻

无倾翻
7 椅子侧向倾翻

8 椅子向后倾翻

9 凳子任意方向倾翻

10

木质椅(凳)

座面、椅背联合静载荷

1.课椅零部件无断裂或豁裂现象；

2.零部件不出现严重影响使用功能的磨损或变形；

3.座椅结构无永久性松动；

4.五金连接件无松动；

5.活动部件的开关灵便。

11 座面、椅背联合耐久性

12 座面侧向静载荷

13 椅腿向前静载荷

14 椅腿侧向静载荷

15 座面冲击

16 椅背冲击

17 踏脚静载荷

18 椅腿跌落

19 枕靠侧向静载荷

4.7.2 木质柜的强度和耐久性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所有零部件无断裂或需裂；

b) 用手掀压某些应为牢固的部件，应无永久性松动；

c) 所有零部件应无影响使用动能的磨损或变形；

d) 五金连接件应无松动；

e) 活动部件（门、抽屉等）开关应灵便；

f) 零部件无明量位移变化；

g) 搁板弯曲挠度变化值≤0.5%；

h) 顶板、底板最大挠度≤0.5%。

4.7.3 木质柜的稳定性应在进行 5.7.21 试验后，无倾翻现象发生。

4.8 有害物质限量

4.8.1 甲醛释放量

应符合GB 18584—2001中表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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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重金属

应符合GB 18584—2001中表1的规定。

4.9 燃烧性能

木质桌椅燃烧性能按5.9试验，材料表面留下的燃烧斑块的直径应不大于50mm。

5 试验方法

5.1 外观

按QB/T 4071中6.1的规定执行。

5.2 尺寸偏差

按QB/T 4071中6.2的规定执行。

5.3 形状与位置公差

按GB/T 3324—2017中5.2的规定进行测试。

5.4 表面理化性能

按GB 28007—2011中7.3的要求进行。

5.5 结构安全

5.5.1 边缘及尖端

按GB 28007—2011中7.5.1的要求进行。

5.5.2 突出物

采用目测的方法进行检验。

5.5.3 孔及间隙

按GB 28007—2011中7.5.3的要求进行。

5.6 防滑性能

将空载木质桌或木质椅置于水平放置的平整钢板上，在550 mm的距离上（50±5） mm/s的速度推或

拉不小于550 mm。在离地面（200±5）mm处水平施力，记录下推或拉椅子所需要的力。测量在250 mm～

500 mm距离上的滑动阻力平均值。

5.7 力学性能

5.7.1 桌面垂直静载荷

按QB/T 4071中6.6.1的规定执行。

5.7.2 桌面垂直耐久性

按QB/T 4071中6.6.2的规定执行。

5.7.3 桌面垂直冲击

按GB/T 10357.1—2013中5.1.3的规定进行测试，冲击高度180 mm，2次。

5.7.4 桌腿跌落

按GB/T 10357.1—2013中5.1.4的规定进行测试，冲击高度300 mm，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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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 桌面水平静载荷

按QB/T 4071中6.6.5的规定执行。

5.7.6 椅子向前倾翻

按QB/T 4071中6.6.6的规定执行。

5.7.7 椅子侧向倾翻

按QB/T 4071中6.6.7的规定执行。

5.7.8 椅子向后倾翻

按QB/T 4071中6.6.8的规定执行。

5.7.9 凳子任意方向倾翻

按GB/T 10357.2—2013的规定进行测试，垂直加力600 N，水平加力20 N。

5.7.10 座面椅背联合静载荷

按GB/T 10357.3—2013中规定的4级水平进行测试，座面加力1600 N，椅背加力760N，10次。

5.7.11 座面、椅背联合耐久性

按QB/T 4071中6.6.11的规定执行。

5.7.12 座面侧向静载荷

按QB/T 4071中6.6.12的规定执行。

5.7.13 椅腿向前静载荷

按QB/T 4071中6.6.13的规定执行。

5.7.14 椅腿侧向静载荷

按QB/T 4071中6.6.14的规定执行。

5.7.15 座面冲击

按QB/T 4071中6.6.15的规定执行。

5.7.16 椅背冲击

按QB/T 4071中6.6.16的规定执行。

5.7.17 脚踏静载荷

按QB/T 4071中6.6.17的规定执行。

5.7.18 椅腿跌落

按QB/T 4071中6.6.18的规定执行。

5.7.19 枕靠侧向静载荷

按QB/T 4071中6.6.19的规定执行。

5.7.20 柜强度和耐久性

按GB/T 10357.5-2011的规定执行。

5.7.21 柜稳定性

按GB/T 10357.4-2013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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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有害物质限量

5.8.1 甲醛释放量

按GB 18584—2001中5.1的规定执行。

5.8.2 塑料中重金属

按GB 18584—2001中5.2的规定执行。

5.9 燃烧性能

木质桌椅燃烧性能按以下方法检验：

a) 应准备试验用品如下：试验材料上取的 150mm×150mm 试样 1 块，由重叠的直径为 25mm 的薄

纤维织物组成的纤维层圆片（如：薄棉布），浓度为 96%的酒精，容量为 10mL 的移液管；

b) 将重量为 0.8g 的重叠的纤维层圆片用 2.5mL 酒精均匀浸泡后放置在试样的中部，然后点燃并

使其自然燃烧，当燃烧火焰和余辉熄灭后，测量在试样表面留下的燃烧斑块的最大直径大小

（精确到 1mm）；

c) 试验应在不通风的地方进行；

d) 在燃烧时，如纤维层发生翻转而影响燃烧斑块的大小时，应重新更换试样补做试验。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检验项目见表5。

表 5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1 外观 √ √ 4.1 5.1
2 尺寸及尺寸偏差 √ √ 4.2 5.2
3 形状和位置公差 √ √ 4.3 5.3
4 表面理化性能 — √ 4.4 5.4
5 结构安全 √ √ 4.5 5.5
6 防滑性能 — √ 4.6 5.6
7 力学性能 — √ 4.7 5.7
8 有害物质限量 — √ 4.8 5.8
9 燃烧性能 — √ 4.9 5.9

6.2 出厂检验

6.2.1 出厂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项目见表5。

6.2.2 抽样和组批规则

出厂检验应进行全数检验。因批量大，进行全数检验有困难的可实行抽样检验。抽样方法依据GB/T

2828.1—2012的规定，采用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一般检验水平Ⅱ，接收质量限（AQL）为6.5，其

样本量及判定数值按表6进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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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出厂检验抽样方案

本批次产品总数 样本量 接收数（Ac） 拒收数（Re）
26~50 8 1 2
51~90 13 2 3
91~150 20 3 4
151~280 32 5 6
281~500 50 7 8
501~1200 80 10 11
1201~3200 125 14 15
3200 以上 200 21 22

注：26件以下为全数检验。

6.3 型式检验

6.3.1 检验时机

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正式生产时，应定期进行检验，检验周期一般为一年；

b) 原辅材料及其生产工艺发生较大变化时；

c) 产品停产一年后，恢复生产时；

d) 新产品或老产品的试制定型鉴定；

e) 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6.3.2 抽样规则

在一个检验周期内，从近期生产的产品中随机抽取4件样品，2件送检，2件封存。

6.3.3 检验程序

检验程序应遵循尽量不影响余下检验项目正确性的原则。

6.4 判定规则

所有检测项目的结果均达到本标准规定要求时，判定该产品为合格品。达不到合格品要求的为不合

格。

6.5 复检规则

产品经型式检验为不合格的，可对封存的备用样品进行复检。对不合格项目及因试件损坏未检项目

进行检验，按6.4的规定进行评定，并在检验结果中注明“复检”。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标志

产品标志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名称、规格型号；

b) 主要用料名称、执行标准编号；

c) 检验合格证明、生产日期；

d) 中文生产者名称和地址。

7.2 包装

7.2.1 内包装采用具有防潮、耐腐蚀及环保性的包装材料。

7.2.2 外包装应具有正常搬运和堆放的强度要求。

7.2.3 贴体包装产品或包装箱内，应随带下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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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明产品型号、生产（或检验）日期、产品质量等级以及有检验员盖章的产品质量检验合格

证；

——产品使用说明书；

——其它，如：质量反馈卡、质量信誉卡和装箱单等。

7.3 运输

7.3.1 严禁与化学物品、潮湿物品或易燃、易爆物品混装。

7.3.2 装运幼儿桌椅的车厢、船舱应清洁，无明显潮湿、无腐蚀污染。

7.3.3 敞车运输时，应用帆布等防水材料覆盖严密，严禁雨水浸湿。

7.3.4 运输中的装卸，应按包装箱或包装物上的储运图示标志规定，采用合理的装卸方法，严禁野蛮

装卸。

7.4 贮存

7.4.1 产品应贮存在干燥、通风、无雨漏、无化学性腐蚀及无污染的库房内，严禁露天存放。

7.4.2 产品堆放应遵循包装箱或包装物上的堆码极限要求，堆码之下宜有不小于 100 mm 的干燥垫板。

7.4.3 贮存于库房内的产品，应离开无明火的采暖热源 500 mm 以上，库房内严禁烟火。

7.4.4 严禁与化学物品、潮湿物品或易燃易爆物品同库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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